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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规模化经营中农民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吉林省农民为例

徐晓红 1，2，杨 双 2，王洪丽 2，舒坤良 2，王 军 1，郭庆海 1*

(1.吉林农业大学，长春 130118；2，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长春 130033)

摘 要：依据吉林省典型土地规模化经营主体(合作社、涉农企业及专业大户)中转出土地农民的调查，对

农民的失地意愿、补偿意愿、再就业意愿和长期保障意愿进行了分析，并从转入主体与农民出租土地的原因、

主体与农民的相互作用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吉林省农民在转出土地后对租金大部分满意，但除租金外，基本

上得不到其他补偿，转出土地的农民对自己未来权益普遍担忧。80%以上的农民在转出土地后有再就业行为。

针对以上现状，提出了要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制度、设置土地流转的制度底线、完善农村社保体系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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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jects of typical cultivated land transfers (mainly including large grain production

peasant households, cooperatives 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and farmers) in Jili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

ed. The farmers' willingness including the loss of land intention, compensation will, re- employment intention

and long-term security will were analyzed in the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farmers of culti-

vated land transfer out were satisfaction on the land rent. But in addition to rent, they basically gained no oth-

er compensation, and had widespread concern about their future land rights and interests. More than 80% of

the farmers had the re- employment behavior after the transfer out of land. In view of the above situation, four

policy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which including implementing the rural land contract system, setting the

system line of land transfer, exploring the scale of land circulation base on planting grain and perfecting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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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林省，土地规模经营已经悄然兴起，经营

主体以专业大户和非农户主体为主，土地是农民

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当非农户主体的资本

与地方政府的权力相结合而催生非农户主体介入

农业规模化经营时，在尚未完善的农民利益补偿

机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物价的上涨很有可能

引发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因此，对各类主体进行土

地规模经营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对保障农民权

益和国家粮食安全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和所选对象的典型性，

课题组于 2013 年在全省按介入模式差异选择了

3 个典型的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主体内转出土地

农民进行调研，这 3 个主体分别是农安县合隆镇

陈家店村的合作社、吉林市永吉县岔路河镇恒成

号村的企业化、东辽县白泉镇集贤村的专业大户。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并辅以个案访谈，根据每

个主体的发展情况分配问卷，2013 年春播前(4 月

下旬至 5 月上旬)进行了入户访问填答问卷。对农

民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陈家店、恒成号、集贤村

共进行入户访问 31 户，对农民发放问卷 31 份，回

收 31 份，全部有效。

1 农民的意愿分析
1.1 失地意愿

在 对 出 租 土 地 的 农 民 意 愿 进 行 调 查 时 ，有

61.3%的农民对当前的租赁方式表示满意，另有

38.7% 的 农 民 不 满 意 ， 且 不 满 意 的 农 民 中 有

66.7%的农民认为租金少，8.3%的农民认为租期

过长，还有 25%的农民认为地租给付不及时，下

打租。这部分农民希望能提高地租、缩短租期和能

及时将地租给付。调研情况见表 1。

从调查结果看，农民希望租金都是上打租，而

且最好是一年一租，租金最好能够跟上物价上涨

幅度。
1.2 补偿意愿

从调查结果看，有 87.1%的农民在土地出租

后得不到其他补偿，认为有补偿的 4 位农民是把

粮食直补等看作其他补偿，这明显是一个认知误

区。由于数据的范围小，本次调查尚不能确定总体

土地转包过程中各类主体没有提供工作机会或其

他补偿。调研情况见表 2。

在农民期望得到的补偿中，农民对政府的引

导和管理上要求的方面很多，和土地相关的有希

望地权确认和希望土地用途不变。看病报销、上打

租、提供就业机会、土地用途不变、养老保险、要民

主、政府保证收回等成为部分农民的选择，但仍有

67.7%的农民持无所谓态度。他们普遍认为自己

无力得到各种补偿，或者规模化经营主体给什么

算什么，充分体现了农民在思想上的弱质性。
1.3 再就业意愿

从调查结果看，80.6%的农民在土地出租后

表 3 对失地农民的影响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土地转出后是否 有：25 80.6

有再就业 没有：6 19.4

再就业方式 主体雇佣：1 4.0

主体提供打工机会：2 8.0

政府提供的打工机会：0 0

自己外出打工：22 88.0

再就业收入 满意：23 92.0

是否满意 不满意：2 8.0

再就业收入 稳定：14 56.0

是否稳定 不稳定：11 44.0

表 1 被调查户的意愿情况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对目前租地 满意：19 61.3

收入的看法 不满意：12 38.7

不满意原因 租金少：8 66.7

租期长：1 8.3

到位不及时：3 25.0

希望的调整方向 提高地租：9 75.0

调整租期：1 8.3

按时到位：2 16.7

数据来源：2013 年吉林省农村土地转出农户调查问卷，下同

表 2 对失地农民的影响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个) 百分比(%)

租地期间除地租 有：4 12.9

外是否有其他补偿 没有：27 87.1

希望得到转入主体 看病报销：1 3.2

或政府什么支持 上打租，开春给：1 3.2

提供工作，地权确认：1 3.2

提供就业机会：1 3.2

土地用途不变：1 3.2

养老保险：1 3.2

要民主：1 3.2

政府保障收回：3 9.6

无所谓：21 67.7

对租地的主体 无所谓：29 93.5

是否有要求 有：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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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再就业，其中 84.0%的农民的再就业方式是自

己外出打工。再就业的农民中 92.0%的农民对自

己再就业的收入满意，44.0%的农民认为外出打

工的收入不稳定。调查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农民土地转出后都

有再就业，主要是自己出去打工，规模化经营主体

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多。对再就业收入，大部分农民

表示满意，但有一半左右的农民再就业收入很不

稳定。
1.4 长期保障意愿

从调查结果看，转出土地的农民对自己未来

权益的担忧普遍存在。被问到农民在长期租地时

是否对自己的长期利益存在担忧时，有 48.4%的

农民存在担忧，有 51.6%的农民不担心。被问到担

心的具体内容时，农民呈现出多种选择，如担心不

打粮，担心期限太长，担心土地收不回来，担心以

后生活无保障，担心因招商引资而改变地权，担心

土地转入主体时间长跑了、子孙没有生活来源，或

者是租金不浮动，不与物价挂钩等等。

2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主体转入土地与农民出租土地的原因分析

从主体转入土地的主要动机上分析，陈家店

合作社选择了带领农民致富和解决农民上楼后的

后顾之忧，恒成号企业选择了其他，进一步追问其

主要指创收途径，专业大户李永富选择了开发效

益农业和自己致富。
农民出租土地的原因很多，有 28.6%的农民

是因为自己家人手不够，14.3%的农民是因为种

地挣钱太少，50%的农民因为家人外出打工。通过

更深一步的访谈，还有部分农民是因为自己的土

地与合作社规模经营的土地连片的原因而转出土

地。目前农村劳动力正在流失，转出土地的农民中

有一半是因为家人外出打工无劳力从事农业生

产。
2.2 主体与农民的相互作用分析

农民将土地转出的合同方式有 29.0%是口头

形 式 ， 有 71.0% 是 书 面 形 式。一 年 一 包 的 占

45.2%，10 年以上的占到 54.8%。有 19.4%的土地

转给了种植大户，29.0%的土地转给了合作社，还

有 38.7%的土地转给了企业，另有 12.9%的土地

转给了村委会。如表 4 所示。
以陈家店为例，被调查户土地转出的合同方

式全部为书面形式，转出年限都在 10 年以上，即

本轮承包期结束，到 2026 年为止，从第一年签合

同起算，共有 18 年。在回答土地包给了谁时，

72.7%的农民回答包给了合作社，27.3%的农民回

答说包给了村委会。事实上，陈家店村的合作社即

是村委会组建的。

在问到农民土地出租后用途时，有 64.5%的

土地仍是种植大田作物，有 25.8%的农民土地用

于大棚种植，有 9.6%的农民土地用于制种或招

商。以陈家店为例，这种合作社规模经营模式中，

土地大部分还是进行农业生产，近一半是从事大

田作物生产，还有约 20%建了大棚种植了蘑菇等

蔬菜。另外，有 29.06%的农民认为土地出租到期

后不能收回，或者收回的不是自己原来的地块，有

58.1%的农民认为到期可收回自己的土地。另有

12.9%的农民不清楚是否能收回，因为合同签到

了 18 年后。约有 12.9%的农民认为土地收回手续

会难办，48.4%的农民认为不难收回。如果按合同

看，这个难办应该是指违约即提前收回土地。

3 深化土地规模经营的政策建议
在我国，农业为弱质产业，农民为弱势群体，

应该享有大量的政策性支持。但是，农民享有的支

持性政策较少，特别体现在基本生活保障、医疗和

养老方面，主要的保障是土地。随着我国土地使用

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

的流转非常活跃，成为需要认真研究、制度跟进的

一个经济现象，因此，加强国家政策引导和地方政

府政策支持以及完善农村社保体系势在必行。
3.1 国家的政策引导 -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制度

“长久不变”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全会的一大

亮 点 ，是 党 在 农 业 问 题 上 的 一 个 (下转第 96 页 )

表 4 被调查户的土地转出合同情况分析

变量名称 样本数(个) 百分比(%)

土地转出的合同方式 口头：9 29.0

书面：22 71.0

土地转出年限 1 年：14 45.2

2～3 年：0 0

10 年以上：17 54.8

土地转给哪类主体 种植大户：6 19.4

合作社：9 29.0

城里人：0 0

企业或公司：12 38.7

其他：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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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积极推进“药食同源”，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进一步提高，以预防保健为主的食疗已逐步成为

新的消费热点，这将对开发人参市场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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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91 页)重大决断。这样的土地使用权，几乎

使农民有了土地用于农业用途的全部权利，成了

完整的资产和独立的商品，具备市场交换的产权

条件。奠定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基础，农村土地承

包制度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但是保障这一

权利的制度服务显然不足。因此要落实农村土地

承包制度的“长久不变”，必须执行农民承包地、宅
基地、林地、荒地等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1]。并

以村或屯为单位，由农民民主确认集体社区成员

权资格，固化农民与土地及其他财产关系。
3.2 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 设置土地流转的制

度底线

制定防范侵犯农民权益的排他性政策安排[1]。
近几年来，土地规模化经营在一些地方有加快的

势头，这里既有地方政府的推动，也有农村结构变

革对新的土地经营方式提出的要求。在企业进入

农业的政策引导上，建议采取设置农民权益底线，

制定排他性条款的方式。第一，土地无论以什么形

式流转，流转给谁，必须由土地使用者与拥有承包

权的农户签订合同，村集体或乡政府无权代替农

民做主。第二，地租必须全部归土地承包权拥有

者。第三，规定一定年期内的地租上升幅度。以公

主岭市石人特色蔬菜种植园区和环岭乡靠山村村

民委员会于 2009 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为例，当

时合同约定租金为每公顷 7000 元，一次给付，租

期为 18 年，到 2013 年这个租金水平已低于当地

的租金水平，但由于签订了 18 年的合同，当地农

民权益受到损害。第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乡镇

政府只能充当中介服务者的角色，服务过程中可

以收取少量管理费，但管理费应该由土地转入主

体承担。第五，土地承租主体不得将土地转作非农

使用。
3.3 完善农村社保体系，避免单一的农地社保功能

在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上，土地保障只是我国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土

地不应承担起农民的全部社会保障功能[2]。关键是

政府要到位，要承担起提供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的职责；要建立起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农合

医疗、养老保险等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3]，国家要有专门的预算来为全体公民提供养

老保险。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地的

实际情况，采取先各省后全国的分步实施战略，即

有能力的省份应尽快制订出本地区农民的最低生

活保障线和医疗、养老标准并付诸实施，进而全国

推开，以制订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

流转土地的后顾之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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